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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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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限制股份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

茲提述江南布衣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
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建議修訂受限制股份計劃及建
議根據受限制股份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已根據受限制股份計劃向四名受限制
股份獲選人士（「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授出相當於180,000股股份的受限制股
份。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為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及╱或僱員。概無二零一八年
八月參與者為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的聯繫人（定義
見上市規則）。

董事會議決向三名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授出合共80,000股已於資本化發行及全
球發售完成前轉讓、配發及發行予受限制股份代名人的股份。該三名二零一八年
八月參與者無須於符合有關授予函內列明的條款及條件時，就受限制股份的行使
支付任何款項。緊隨向三名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授出合共80,000股股份（如本
段所述）後，就已於資本化發行及全球發售完成前轉讓、配發及發行予受限制股
份代名人相當於合共12,000,000股股份的受限制股份而言，相當於合共2,175,500
股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已授出及獲行使、相當於9,545,057股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已授
出但尚未行使並由受限制股份代名人持有及相當於279,443股股份的受限制股份由
受限制股份代名人持有，以供日後授出受限制股份。

董事會亦議決授權受限制股份代名人從市場上購買100,000股股份以向其中一名二
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授予獎勵股份，並將持有該等股份直至該等股份根據受限制
股份計劃歸屬為止。董事會將安排從本公司資源撥款，就受限制股份代名人將購
買的股份向受限制股份代名人支付購買價及有關費用。該名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
者須於符合有關授予函內列明的條款及條件時，就受限制股份的行使支付每股獎
勵股份8.70港元。

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須於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
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分別歸屬20%、20%、20%、20%及20%。除非本公司以
其他方式釐定並以書面通知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否則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
須根據上述彼等各自的歸屬計劃進行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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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會因向二零一八年八月參與者授出受限制股份而發行新股份，因此向二零
一八年八月參與者授出受限制股份不會導致對本公司現有股東造成任何股權攤薄
影響。

承董事會命
江南布衣有限公司

吳健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吳健先生、李琳女士及李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衛哲
先生及張倍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曉波先生、韓敏女士及胡煥新先生。


